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7月8日审议通过有关委任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及

董事会下属委员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公

司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宣布：

自2025年7月8日起，张传江先生（“张先生”）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长、非执

行董事、提名委员会主席及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张先生的简历详见

附件。

本公司已于2025年7月8日与张先生订立服务协议（“服务协议”）。张先生

将任职至本公司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且将有资格于该股东周年大

会上参与重选。根据本公司与张先生之间的服务协议，本公司不向其支付董事

袍金。本公司薪酬委员会将会审查董事酬金的水平并于有需要时向董事会提

出调整建议。

于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告附件所披露外，张先生于近3年内并未在任何其他

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且并未享有任何《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571章）

第XV部所指的本公司的股份权益。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张先生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主要股东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并无任何关系，并无其他须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至 13.51(2)(v)条的任何规

定作出披露的资料，亦无其他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张先生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情形。

董事会借此机会对张先生表示衷心祝贺。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附件

张传江先生简历

生于一九六八年，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程硕士。张先生曾任中

国神华煤制油化工公司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神华煤

制油化工公司董事长，兼任国家能源集团化工产业运营管理中心主任。二零二

零年三月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任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二

零二零年七月至二零二四年四月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二零二四

年四月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二零二五年

六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Overseas Oil & Gas Corpora⁃
tion, Ltd.董事长、总裁及 CNOOC (BVI) Limited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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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关于委任公司
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提名委员会主席及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同

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6,668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9,335.2万元人民币，并对《公司章

程》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13日、2025年7月1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

关议事规则的公告》和《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

得了由九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

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4581605242N
名称：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修水县工业园芦塘项目区

法定代表人：胡甫晟

注册资本：玖仟叁佰叁拾伍万贰仟元整

成立日期：2011年08月23日

营业期限：2011年08月23日至2041年08月22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

设备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

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1223 证券简称：欧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3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闽

政文〔2025〕107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福建

省国资委）《关于组建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股权划转的函》（闽国

资函产权〔2025〕103号）的要求，组建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省工控集团）作为省管企业，由福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将福建省国资委

直接持有的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冶金）80%股权注入

省工控集团，福建冶金作为省工控集团的子企业。福建省国资委将其直接持有

的福建冶金80%股权无偿划转至省工控集团。

具体内容详见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披

露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关于间接

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及《收购报告书》

等公告。

2025年 7月 8日，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福建冶金《关于省国资委组建福

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股权划转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

（闽冶控企〔2025〕5号），福建冶金 80%股权无偿划转至省工控集团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已取得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本次划转完成后，省工控集团间接拥有公司58.15%股份的权益，成为公司

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福

建省国资委。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25-032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同意公司以注册资本 1,000万元投资设立

北京电光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光云公司”），持股比例55%。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北京电光云公司已经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朝阳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北京电光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EQ4X980F
3.法定代表人：袁庆国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25年07月04日

6.注册资本：1000万元

7.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9号 18层附房等[5]套内 3号楼 15层 8

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新

材料技术研发；软件销售；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

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北京电光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股票代码：002730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北京电光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展暨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

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中已详

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现场工作

稳步推进，目前已基本形成报告初稿。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就交易细节、协议

条款等事项持续进行磋商和审慎论证，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

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

进展公告。

一、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4月9日与东实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实

股份”或“标的公司”）股东德盛拾陆号企业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德盛拾陆号”）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分步收

购德盛拾陆号持有的标的公司 50%的股权。公司目前持有标的公司 25%的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实股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披露了《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公司于2025年6月9日披露了《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自提示性公告发布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整体工作进

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现场工作稳

步推进，目前已基本形成报告初稿。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就交易细节、协议条

款等事项持续进行磋商和审慎论证，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根

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各项工作尚未最终完成，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需

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正式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存在未能

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最终能否达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股票代码: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25-032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暂共合计390,213,813.48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棒杰”）于近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相关起诉材料，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或“原告”）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现将有关诉讼
事项公告如下：

一、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二）受理机构：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被告一：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案件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386,530,157.74元、利息 3,635,

655.74元(欠息暂计至2025年3月20日，之后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及结息方式
计算罚息、复利至实际清偿日止)；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偿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48,000元；
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一抵押的全自动硅片上料机(制绒)等设备

【动产登记证明编号：28018743003585575985】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5、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一抵押的全自动石英舟装卸片机（上下料）
10 台、全自动石墨舟装卸片机（PE-POLY）1 台设备【动产登记证明编号：
40639125 005351428036】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6、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暂合计390,213,813.48元（暂算至2025年3月20日)
（五）案件的背景情况
2023年 6月 29日，扬州棒杰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申请 50,000万元

项目贷款，双方签订编号为 11202S123209《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同日，公司与
兴业银行签订编号 11200S123208A001《最高额保证合同》。2023年 12月 15日，
扬州棒杰与兴业银行签订编号11200S123208B001《最高额抵押合同》。

现兴业银行因扬州棒杰违反合同约定逾期还款，宣布合同项下所有应付款
项全部立即到期。并主张公司对扬州棒杰应承担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 2025年 7月 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
三、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

下（前次披露已结案案件，不再列出）：

序号

1

2

起 诉 方/仲 裁 申
请人

中国外运长江有
限公司扬州分公

司

中集世联达长江
物流有限公司

被 起 诉 方/仲 裁
被申请人

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案号

(2025)苏 1091 民
初103号/ (2025)
苏1091执826号

（2025）苏 72 民
初267号

案由

运输合同纠
纷

海上货运代
理合同纠纷

涉 案 金 额
（元）

21,356

75,211.5

案件
状态

判 决 生
效 ，执 行

中

一审已判
决

诉讼/裁定结果

-
一、被告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中集世
联达长江物流有限
公 司 支 付 代 理 费69160 元 及 逾 期 付
款违约金;二、驳回
原告中集世联达长
江物流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三、
由被告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326 元 案 件 受 理
费、保全申请费、诉
讼费用。

注：上述案件一涉案金额以《执行裁定书》[(2025)苏1091执826号]载明金额
为准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截至 2025年 7月 8日，因所涉诉讼案件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被保全主体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名称

中国银行****支行

紫金农商银行**分行营
业部

兴业银行****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支行

银行账户号码

5183****0832
3201****8588
4035****6681
3205****2442

账户类型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影响金额

11,324,613.76
33,117.8
25,945.13

0.0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支行

招商银行*******支行

浦发银行**分行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苏州银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分行

平安银行**分行

江苏银行*****支行

无锡农商行**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宁波银行****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行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部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部
（美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
行

江苏银行**支行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分行营业
部

南京银行****分行营业
部

苏州银行**支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宁波银行****支行

苏州农商行**支行

无锡农商行**分行

无锡农商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美元户）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美元户）

宁波银行****支行（美
元户）

广发银行**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支行

江阴农商行**分行

工行****支行

中信银行**支行

华夏银行****支行

宁波银行****支行

江西银行**支行

广发银行****分行营业
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行

中国银行*****营业部

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浙商银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分行

南京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支行

1245****4202
5129****0002
1941****2790
3050****0698
5129****0000
1055****5876
5114****1514
2066****7421
2066****1091
2066****6472
1547****0014
9018****0434
0198****7849
3711****9429
7508****0413
6382*3733

5129****0018
3225****6102
3225****4415
8901****8396
8901****9097
8901****9166
3010****2573
2066****4981
2067****9082
0808****1641
0901****6623
0901****7335
5179****1583
5129****0801
3711****9265
3711****0603
7508****1549
0706****3301
0198****6253
0198****1805
1055****5520
1055****7229
1055****8110
5505****0261
3050****5588
3050****5143
7508****3628
9550****0147
3256****9050
0188****9873
1102****3406
8112****6741
1245****3480
7508****7211
5129****0015
9550****0507
1208****2341
1208****3028
3649****3067
2010****9219
3711****9347
3050****1449
3560****9339
0808****1700
0808****1635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2,533.57
511.86
4,276.22
14,593.98
3,853.21
2,843.79
6,856.38

0
827.95

11,557.85
3,877.44
1,231.58
1,707.01
387.02

69,811.53
0.80

108.87
9,901.01
34.8美元

24,411.39
0
0

1.62
1,435,554.96

123.42
2,725.15
448.77
22.23
376.16
229.13
644.86
1,113.56
66.51
935.42

310,217.88
247.98
994.65
38.84
88.72

1.94美元

126,788.3
0.32美元

17,518.63美元

18,931.7
65.89

1,236.79
349.27
0.00
0.00
0.34
94.77
0

310.24
336.46
3,282.45

157,176.81
4.74

2,243.57
788.33

839,000（存 单 -
银票保证金）

757.58
注：第 23、44、46、47项均为美元结算账户，账户中实际被冻结金额合计为

17,555.69美元，按照2025年7月8日汇率换算为人民币125,926.96元；
如上表所示，截至2025年7月8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83.90万元存单-银

票保证金(受限资金)及1,373.51万元(非受限资金)银行存款，合计1,457.41万元，
占上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仅为0.44%。且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
非公司各板块业务开展结算唯一账户，公司仍能通过其他银行账户正常开展日
常经营业务。针对银行账户被冻结相关问题，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
争取尽快解决相关纠纷事宜，从而解除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状态。

（二）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1、截至2025年7月8日，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被冻结股权的
公司名称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扬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江山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苏州棒杰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苏州棒杰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苏州棒杰能源
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执行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
坪山区人民法

院

江山市人民法
院

浙江省义乌市
人民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芜湖市
鸠江区人民法

院

执行裁定文号

（2024）沪 0101
执保2481号

(2024)粤 0310执
保6835号

（2025）浙 0782
财保17号

（2025）苏 05 民
初498号

（2025）皖 0207
民初5421号

被执行人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被 冻 结 股
权 认 缴 出

资额

5,000

50,000

82,000

5,000

9,000
5,000

5,000

9,000
5,000

3,000

40

5,000

财产保全金
额

2,646

8,541.77

32,366.18

39,030

8,109.43

申请冻结方

海通恒信国际融
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拉普拉斯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苏州环秀湖逐光
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皖江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注：（1）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
权比例为100%；

（2）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江山棒杰 50.6173%股权，江山棒杰为
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江山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3）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扬州棒杰 99.0099%股权，扬州棒杰为
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扬州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4）苏州棒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
为100%；

（5）扬州棒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
为100%；

（6）上海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
例为100%；

（7）苏州棒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
为100%。

2、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有关的涉诉事项
(1)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沪0101民初20357号），申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详情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补充
后）》（公告编号：2024-087）。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2)本次扬州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粤 0310民诉前调 9214号]（现已转成正式立案，案号为（2025）粤
0310民初471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
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2）。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3)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粤 0310民诉前调 9214号]（现已转成正式立案，案号为（2025）粤
0310民初471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
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9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3）。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4)本次公司持有的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扬州棒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司法轮候冻
结及冻结的原因系苏州环秀湖逐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苏州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一案[（2025）苏仲裁字第 0425号]，申请浙江省
义乌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4日披露的《关
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5）本次公司持有的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扬州棒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司法轮

候冻结及冻结的原因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民初498号]，申请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披
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6）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是，皖江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0207民初5421号），申请安徽省芜湖市鸠
江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的《关于子
公司股权解除冻结及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三）子公司设备被查封情况
1、因前期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

源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03民初6707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
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73,437.55万元）被申请财产
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 25,395.37万元，案件及相关进展详
情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4），于2025年7月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
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截至2025年7月8日，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尚在上诉期内。
2、公司下属子公司扬州棒杰收到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下发

的《执行裁定书》[(2025)苏1091执保267号]，获悉其可能存在与扬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财政局的合同纠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被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查封。本次《执行裁定书》载明金额为14,000万元。本次被查封设备账
面净值（截至2024年12月31日）约为13,019.51万元。

截至 2025年 7月 8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就前述财产保全所涉事项的
立案受理通知书、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公司将在收到相关材料后统计案件
金额，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因前期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 1091民初 52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529.36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
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771.85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披
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截至2025年7月8日，已收到一审判决书，本案所涉查封资产后续存在被执
行的风险。

4、因前期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粤0310民初471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16,683.49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
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8,541.77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
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5、因前期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公司、扬州棒杰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浙 0212民初 14178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2,586.64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
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1,968.32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
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6、因前期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扬州棒杰、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 05民初 498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
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75,172.60万元）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查封，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 39,021.38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8）。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7、因前期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25)苏05民初636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
12月 31日，账面净值约为 13,141.73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
年。本次案件金额为10,016.84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

险提示
1、因新增诉讼、仲裁事项需支付委托律师及相关诉讼费用，将导致公司管理

费用增加。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取得终审判决、裁决结果或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
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数据须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为准。

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
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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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

露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0），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股份，包括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交易方式，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

高于人民币30亿元。

二、增持计划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7日，三峡集团利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 74,245,86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26%，累计增持金额 319,481,
991.14元。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三、控股股东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三峡集团通知，三峡集团收到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

工商银行承诺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该行贷款审批条件的前提

下，为三峡集团办理股票增持专项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7亿元，贷款期

限3年，仅用于增持三峡能源股票。该函有效期自出具之日起至双方正式签订

增持借款合同之日止，贷款具体权利和义务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延迟或无法实施的风

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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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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